
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 

调剂复试工作办法 
一、调剂原则 

1.报考学术型专业的考生可以调入专业学位相关专业，但报考专业学位的考

生不能调入学术型专业。 

2.报考全日制的考生可以调入非全日制相关专业，但报考非全日制的考生不

能调入全日制。 

3.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应为相同或相近专业，原则上不得跨学科门

类或一级学科调剂。 

二、接收调剂考生条件 

1.分数要求： 

（1）学术型：调剂生初试成绩符合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A类考

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，且总成绩原则上高于国家线 10 分。 

（2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：调剂生初试成绩符合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

招生考试 A类考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。 

（3）非全日制学科教学（语文）：调剂生初试成绩符合 2018 年全国硕士研

究生招生考试 A类考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，初试总成绩≥335 分。 

2.调剂生应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本科毕业学校应为国家“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”建设高校、省部

属重点高校或境外名校。 

（2）学术型调剂生一志愿报考学校应为国家“世界一流大学”建设高校或

科研院所，或一志愿报考专业所属学科为教育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A 类学科

（含 A+、A、A-）；专业学位调剂生一志愿报考学校应为国家“世界一流大学和

一流学科”建设高校或科研院所，或一志愿报考专业所属学科为教育部全国第四

轮学科评估 A类学科（含 A+、A、A-）。 

三、调剂要求 

1.须符合我校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 

2.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

相同。 

3.单考生不得参加调剂复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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